账户变更：
《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第三十一条：《办法》第四十六条所称“提出银行结算账户的变更申请”是指，存款人申请办理银行结算账户信息变更时，应填写“变更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”（附式7）。属于申请变更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的，应加盖单位公章；属于申请变更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，应加其个人签章。  第三十二条存款人申请变更核准类银行结算账户的存款人名称、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的，银行应在接到变更申请后的2个工作日内，将存款人的“变更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”、开户许可证以及有关证明文件报送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行。
具体审核要点;
[bookmark: _GoBack]1.使用制式申请书。
2.申请书填写内容完整，修改痕迹处加盖存款人或开户银行印章。
3.存款人应如实填写需变更的账户信息。其中，已在证明文件载明的项目，必须与证明文件一致。
4.存款人签章栏处加盖单位印章，在银行签章栏处有双人签章并加盖开户银行印章。

